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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青海、宁

夏无线电管理机构，相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决策

部署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电子电器行业管理制度改革

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31号）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开展无

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（以下简称型号核准）自检自证试点工作。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试点内容 

2022年底前，确定一批条件完备、具有良好质量管理水平和

信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生产企业开展自检自证试点。试点企业申

请办理型号核准时，除网络安全等特殊检测项目外，可以采用本

企业检测报告替代第三方检测报告；可以在作出相关承诺的前提

下，免于提交本企业或其委托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、技术力量、

质量保证体系方面的申请材料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根据型号核准自检自证工作需要，本着积极探索、稳妥推进、

优中选优的原则，拟在全国范围内遴选若干家企业开展自检自证

试点工作。2022年度自检自证试点企业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5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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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自检自证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

责任的独立法人机构，有固定的办公场所； 

（二）具有五年以上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生产经历； 

（三）无线电业务产品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居行业前列，

拥有自主品牌，具有自主研发能力，有完善的生产能力、技术力

量和质量保证体系； 

（四）具有相关无线电设备的质量检测部门或者专职检测人

员，具有独立开展型号核准测试的测试场地和测试仪表等设施，

检测结果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和可追溯，并对自检自证报告负主体

责任; 

（五）企业遵纪守法，诚信经营，企业信用等级为 AA及以

上； 

（六）近三年未收到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整改的通知或受到

行政处罚； 

（七）自检自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不涉及网络安全等特殊检

测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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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近三年在型号核准监督检查抽检中合格率 100%，获得

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（CNAS）相关领域认可的，承担国

家重大专项任务，以及获得“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”“专精特

新小巨人企业”等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国家和省部级奖励或称号的

企业可以优先考虑纳入自检自证试点企业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凡符合本通知规定条件的企业自愿提出自检自证试点

申请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，报送企业注册地所在的省（区、市）无

线电管理机构： 

1.加盖企业公章的自检自证试点申请书； 

2.法人资格证明材料； 

3.拟申请自检自证试点的设备类型及对应的设备名称、主要

功能、生产计划、主要射频技术特性等说明材料； 

4.企业具备相应生产能力、技术力量、质量保证体系和检测

能力的说明材料； 

5.自检自证试点承诺书（详见附件）； 

6.其他符合条件的说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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